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外〔2012〕51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法语培训中心

延长合作办学期限的批复
虹口区教育局：

你局《关于延长“上海法语培训中心”办学许可期限的请示》（虹教〔2011〕106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上海法语培训中心的办学期限延长至2021年6月30日。

有关该校的其他办学事项应按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信息表（0109O，见附件）标明的内容执行。请你局通知该中心将原中外合作办学许可证正、副本交回，办理许可证正本换发和副本签注手续。

如该中心到期后需继续办学，应按照相关规定，凭此批复提前办理相关合作办学期限的延长报批手续。

附件：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信息表（0109O）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二○一二年六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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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信息表（0109O）
	机构名称
	上海法语培训中心（Alliance Française de Shanghai）
	机构属性
	具有法人资格

	机构住所
	上海市吴淞路297号
	法定代表人
	施秋平

	中外合作办学者
	中方：上海市虹口区业余大学
	校长或主要行政负责人
	潘月琴

	
	外方：Alliance Française （法国文化协会）
	中外合作办学者是否

要求取得合理回报
	否

	办学层次和类别
	文化补习
	学制
	不适用

	办学规模
	6000人
	招生起止年份
	2012年—2021年

	招生方式
	自主招生

	开设专业或课程
	法语

	颁发证书
	中方：写实性证书

	
	外方：无

	审批机关
	上海市教育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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